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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籍人士生活安全與治安座談會―常見問答集 

如何報案 

1. 外籍人士如需前往派出所報案，中文不好去報案會不會沒辦

法溝通？ 

答：中文不好並不影響報案的過程，各縣市派出所員警會聯

繫外事警察尋找通譯協助報案。 

2. 請問報案時，如果無法說中文或是語言不通應該怎麼辦？ 

答：若是有不同語言溝通的問題，為落實人權保障與維護外

國人權益，各警察機關皆已建立通譯聯繫名冊，可於需要時

提供外國人通譯服務。若於深夜或名冊無妥適人選，輪值同

仁將協助撥打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 1955 或內政部移民署

1990 專線並建立三方通話，提供 24 小時雙語通譯服務，能

有效回應來自各國民眾之需求。 

交通 

1. 請問微型電動二輪車（下稱微電車）要如何取得牌照？ 

答：首先要投保強制汽車責任險，接下來要帶著車主身分證

明文件、實車查核完成之新領牌照證明書、車輛來歷證明，

前往監理站辦理領牌；微電車掛牌等相關規定（含各國語言

懶 人 包 ） 請 參 考 監 理 服 務 網 【 微 電 車 專 區 】

https://bit.ly/3TmVfiM。 

2. 請問微型電動二輪車掛牌的最後期限？如果沒有掛牌，警察

會取締開罰，這樣子是會有前科嗎？罰則是多少？ 

答：微型電動二輪車最晚應於 113年 11月 30日完成掛牌；

未依法領用牌照上路者，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

71條之 1規定，處新臺幣（以下同）1,200元至 3,600元之罰

鍰，並將車輛移置保管。微電車尚未掛牌遭警察取締，在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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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屬於行政違規，並不是犯罪行為，所以繳納罰鍰後不會留

下任何犯罪紀錄。 

3. 外國駕照是否可以在臺使用？ 

答：持有外國政府所發之駕照者，須辦理換發我國駕照，得

於入境之翌日起，檢附兩年內拍攝之 1吋半身彩色照片（3張

）、護照正本及影本、外國駕照正本及影本（須申請驗證）、

經體檢合格之駕照申請書及出入境證明等，向各區監理所（

站）申請（詳情請參考監理服務網【換領本國駕照】

https://www.thb.gov.tw/cp.aspx?n=241）。 

4. 外籍移工想要考取機車駕照，但目前監理站開放考試場次都

是平日，請問有無機會開放假日場次供移工參加考試？ 

答：目前各監理站均為平日辦理考試；如有開放假日考試，

監理站將會另行公告。 

5. 大部分移工的微型電動二輪車都是網路上購買，現在要掛牌

，車行老闆都會跟他們要購買證明，但他們拿不出購買證明

要怎麼申請掛牌？ 

答：可向微型電動二輪車經銷商委託辦理，經銷商會出具微

電車證明，就可憑此證明向監理站申請掛牌。 

6. 請問腳踏車酒駕也是關 3年嗎？ 

答： 

(1) 很多因素影響酒駕受處罰程度，刑罰的部分由法院判定。

飲酒後請勿騎乘腳踏車，如造成車禍致他人受傷者，恐涉

犯過失傷害罪、公共危險罪，面臨刑責與罰款。如騎乘腳

踏車、微型電動二輪車經酒測超標（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

每公升 0.1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 0.03以上），

處新臺幣（以下同）1,200元以上 2,400元以下罰鍰，並當

場禁止其駕駛；駕駛微型電動二輪車者，並當場移置保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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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微型電動二輪車。 

(2) 如騎乘微型電動二輪車且酒測超標（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

每公升 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 0.05以上），

處 3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30萬元以下罰金。 

7. 請問酒駕可以拒測嗎？拒測的罰則包括甚麼呢？ 

答： 

酒駕拒測的情境包括： 

(1) 駕駛汽機車行經警察機關設有告示執行酒精測試檢定之

處所，不依指示停車接受稽查。 

(2) 拒絕接受酒精測試檢定。 

(3) 接受酒精測試檢定前，服用酒精。 

(4) 發生交通事故後，在接受測試檢定前，服用酒精。 

拒測將重罰新臺幣（以下同）18萬元罰鍰，當場移置保管

車輛、吊銷駕照（3年內不得考領），並強制參加道安講習

。若是在 10 年內再犯第 2 次，處 36 萬元罰鍰；再犯第 3

次以上者，罰鍰將為前一次處罰金額再加罰 18萬元，且累

計無上限，同時必須吊銷汽機車駕照，5年內不得考領。 

人身安全 

1. 有聽聞朋友在臺灣遇到與其外籍男友分手卻遭跟蹤的情形，

雙方都是外國人也可以向警方求助嗎？ 

答：對於自身及親朋好友的交友安全狀況，男女之間的措詞

對話、肢體碰觸等，只要符合性騷擾防治法、跟蹤騷擾防制

法及家庭暴力防治法相關的問題，隨時可以向警方或 113 保

護專線尋求協助。 

2. 我在臺灣跟我男朋友同居，如果男朋友一直罵我，我可以打

113 報案嗎？但是我中文跟英文都不太好，這樣有辦法報案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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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依據家庭暴力防治法之定義，家庭暴力指家庭成員間實

施身體、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控制、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

之行為；家庭成員的範圍，除了婚姻關係外，亦包含同居關

係。如遭受家庭暴力，請撥打 113保護專線（24小時免付費

），目前提供英語、越南語、印尼語、泰國語、日語等 5種語

言的通譯服務，以及電話簡訊服務；若有立即人身安全危險

，請您先直接撥 110報警，以保障您的人身安全。 

3. 如果我被性騷擾了，應該如何處理？ 

答：在自身安全前提下，當場制止性騷擾行為，表達被冒犯

感受，並即時保全相關證據，撥打 110報警或撥打 113保護

專線尋求協助。 

防詐騙 

1. 現在日常生活中到處充滿著詐騙，我們應該要怎麼做才能避

免被詐騙呢？ 

答： 

現今的詐騙手法層出不窮且日新月異，因此如何自身識詐以

及防詐的能力，即是重要的關鍵。若遇到疑是涉詐來電或訊

息，請謹記「防詐 3要」及「防詐 5步」： 

(1) 防詐 3要： 

A. 要冷靜：接到任何電話或訊息，無論內容多麼緊急或

驚嚇，首先要保持冷靜，避免情緒主導判斷。 

B. 要查證：對於陌生來電或可疑訊息，務必向相關單位

或親友核實，請撥打「165反詐騙專線」或上「165打

詐儀錶板」網站查詢，切勿盲目相信。 

C. 要報警：若發現自己可能遭遇詐騙，應立即撥打 110

報警，並向警方提供相關資訊，以便及時處理。 

(2) 防詐 5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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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不接：不接聽不明來電，請務必確認查證身分或約定

防詐密語。  

B. 不聽：不聽信陌生人或網友提供的投資建議或指示匯

款的要求。 

C. 不傳：任何情況下，都不要在未經查證的情況下，提

供身分證字號、銀行帳戶、信用卡號等重要個資。 

D. 不點：無論是簡訊或電子郵件，收到陌生訊息時，不

要隨便點開信件內附帶的網址連結或下載投資 APP，

請直接於網頁搜尋或與官方客服確認。 

E. 不信：不輕信聲稱短期高獲利、零風險的投資機會，

或自稱檢警要求監管帳戶、繳交保證金的老梗詐騙話

術。 

如需了解更詳盡的防詐知識，您可上「165 打詐儀錶板」網

站或「165全民防騙網」查詢，亦可加入「165防騙宣導」官

方 LINE、「165全民防騙」官方臉書、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

局官方 IG及官方 Youtube，最新防詐資訊不漏接。 

2. 日前有朋友遭遇網路交友詐騙，被騙取不少財務，想請問該

如何辨識此種詐騙手法？ 

答：網路交友詐騙類型很多，常見手法如張貼帥哥、美女頭

像於臉書、探探、Pairs、Tinder等交友軟體，並透過家人生病

缺錢、理財投資失利、致贈禮物、跨國見面約會等常見套路

，以支付高額運費或關稅為由，誘使被害人匯款到指定帳戶

，等收到款項後便人間蒸發。網路交友務必提高警覺，不隨

意透露個人資料，並隨時提醒自己留意陌生人以各種理由要

你匯款；如有疑義，亦可撥打 165反詐騙專線或是 110報案

專線詢問，多一分留意才能守護自己的荷包。 

3. 遇到疑似詐欺的案件應該如何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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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有任何詐騙疑慮，可隨時撥打提供 165 反詐騙諮詢專線

，另如發現可疑人、事、物，或自己不慎遭詐，請第一時間

檢具相關事證至鄰近派出所報案，切勿向來路不明的單位或

人士尋求協助，更應避免將被害人個資提供予他人，以免陷

入二次詐騙的困境。 

4. 如何預防高齡長者遭詐騙？ 

答：隨著年齡增長，長者的認知能力可能逐漸下降，包括記

憶力、判斷力、理解力等，這使得他們更容易受到詐騙集團

的話術迷惑。高齡長者接收訊息較慢，提醒您，多與長輩宣

導防詐小知識或約定防騙密語，以免受騙。警方亦會持續結

合村（里）鄰長，利用高齡族群經常或聚（集）會之場合，及

運用宗教、宮廟活動與醫療院所，投放適切之反詐騙宣導素

材及訓練防詐種子教官；提供反詐騙宣導素材予宗教團體、

醫療院所運用宣導，並協調高齡者常出入之便利商店、金融

機構、醫療院所、宗教場所等處所，以張貼海報、發送傳單

，或關懷提問等方式協助宣導，加強高齡族群之識詐免疫力

。 

5. 我前幾天接到自境外的來電，不過我沒有接起來，想請問這

是否是詐騙電話？ 

答：部分詐騙集團機房已移轉至境外，內政部警政署（下稱

警政署）與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合作督促電信業者於 112 年

3月推動「+8860至 8」來電全攔阻、「+8869」來電有條件攔

阻，並全面推動境外來電 IVR語音警示，任何帶「+」號之境

外來電進線，均會先撥放約 7 秒的國、臺語之防詐警示，提

醒大家如果接到電話號碼開頭有「+」號的電話，極有可能是

詐騙電話，務必小心。 

6. 如果被銀行註記為警示帳戶，是只有凍結那一個銀行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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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會凍結我名下所有帳戶？ 

答：一旦被銀行列為警示帳户，該帳户的全部交易功能（包

含提款、匯款及存款）都會被暫停；而警示帳户開戶的其他

帳戶，也會被銀行列為「衍生管制帳户」（部分功能被暫停）

。有關警示帳戶解除規定，警政署依據「存款帳戶及其疑似

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自 110年 10月 15日使用修

訂「民眾解除警示帳戶申請書」，除警示期滿之帳戶自動解除

外，可詳閱「填寫說明」內各項解除條件，填寫申請書一式

二份並攜帶相關證明文件，親赴權責警察機關辦理。 

7. 我有家人最近說加入 LINE 群組投資失利，賠了好幾百萬，

我該如何辨別哪些投資群組是真的或是詐騙？ 

答：投資請循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下稱金管會）所立案認

可之投信公司或管道來進行。如欲知投資網站/APP，是否為

詐騙，可依循以下 2種方式查證： 

(1) 查詢金管會核准的合法證券期貨交易平臺名單（

https://3434.twsa.org.tw/），非金管會核准之證券期貨業

者及商品警示專區，下方可輸入關鍵字查詢是否有遭通

報之紀錄（非金管會核准卻聲稱可交易股票證券期貨、

高機率為詐騙）。 

(2) 在「165打詐儀錶板」網站或「165全民防騙網」首頁輸

入關鍵字查詢，是否已遭通報為詐騙網站或 APP。 

通譯 

1. 請問派出所會支付計程車的夜間加成費用嗎？ 

答：警察機關的通譯費和交通費均是比照勞動部「地方政府

辦理非營利組織陪同外國人接受詢問作業要點」支付。如果

員警遇到緊急狀況，需要通譯馬上到場，聯絡時會請通譯搭

計程車前往，並根據車費收據上的金額（含夜間加成）全額

https://3434.twsa.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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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交通費；惟仍須視各地方政府財政狀況決定給付金額。 

2. 請問法院和派出所給付通譯交通費的規定不同嗎?交通費都

是實報實銷嗎？ 

答：法院的交通費是依據「法院特約通譯約聘辦法」支付，

該辦法第 12點規定，交通費採實報實銷。警察機關的交通費

則是比照勞動部「地方政府辦理非營利組織陪同外國人接受

詢問作業要點」第 6點及第 7點支付，並依實支數報支。因

此，法院和警察機關支付交通費的規定雖然不同，但交通費

都是實報實銷。 

3. 請問自駕汽機車可以領取交通費嗎？ 

答：通譯駕駛自用汽機車者，其交通費得按同路段公民營客

運汽車乘坐車種票價報支。 

4. 通譯費之計算方式？ 

答： 

(1) 日間：每案次前 2 小時內補助新臺幣（以下同）1,000

元，第 3小時起，每 1小時補助 500元。 

(2) 夜間：執行通譯時間為夜間時段（晚上 10時至翌日早

上 6時）者，每案次前 2小時內補助 2,000元，第 3小

時起，每 1小時補助 1,000元。 

(3) 每案次前 2小時跨日間及夜間時段，採夜間費用計算。

第 3 小時起若跨日間及夜間時段，則該跨越時段之費

用，以夜間費用計算，其餘依各時段通譯費用計算。 

5. 我是仲介，遇到自己的移工，是否可以幫忙通譯？ 

答：人力仲介公司人員不得擔任與其仲介業務內容有關案件

之通譯，要另外請通譯。 

6. 外籍人士銀行帳號被盜用想去派出所報案，但不諳中文，是

否可以請通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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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外籍人士碰到狀況需要報案，但不諳中文，受理員警會

視當事人需求及案情，通知外事警察或通譯協助。 

其他 

1. 請問外籍學生在臺灣可以去餐廳或飲料店工作？ 

答：可以，惟須符合我國「就業服務法」相關規範。外籍學

生在臺灣打工及工作必須先申請並取得個人工作許可。若未

依規定申請並取得工作許可，卻受僱為他人工作，將被處以

新臺幣（以下同）3萬元以上 15萬元以下之罰鍰；又雇主聘

僱未經合法申請工作許可之外國人，處 15萬元以上 75萬元

以下罰鍰。此外，需注意外籍學生之工作時間除寒暑假外，

每星期最長為 20小時。 

2. 外籍學生於校園外有醫療衛生、稅務、交通等生活問題時，

報警又難以使用中文表達，請問有無其他求助管道？ 

答：内政部移民署設置「1990 外來人士在臺生活諮詢服務熱

線」，服務語言有中、英、日、越南、印尼、泰國及柬埔寨等

7種，服務時段分別為中、英、日 24小時全年無休；越南、

印尼、泰國及東埔寨為週一至週五（不含國定假日）9時至 17

時，包括居停留法規、生活資訊、社會福利等許多事項都可

以諮詢，若在臺生活需即刻救援，歡迎撥打上述電話啟動「

三方通話」功能，將由專業通譯線上服務。 

3. 未來若想要當警察，有什麼管道呢？ 

答： 

由於我國警察為公務員，須具備中華民國國籍（不得兼具外

國國籍）身分，報考中央警察大學或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畢

業後參加國家考試通過且訓練及格後，即取得任用警察的資

格；如非上述兩校畢業者，亦可直接參加國家考試，並經訓

練合格後取得任用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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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問外籍人士外出一定要隨身攜帶證件或是把證件號碼背起

來嗎？ 

答：依照「入出國及移民法」第 28條第 1項規定，14歲以上

之外國人，入國停留、居留或永久居留，應隨身攜帶護照、

外僑居留證或外僑永久居留證，以供必要狀況下確認身分。 


